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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 

 

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

会第三十九次会议（以下简称“会议”）于 2019 年 08月 09日以通讯

表决方式召开。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08 月 06日以传真方式送达。会

议应出席董事 7人，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 7 人。会议由公司董事

长王俊民先生召集并主持。本次会议的通知、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

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则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全体

董事经过审议，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7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票反对。 

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公

告》。 

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。 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拟以土地及在建工程抵押向银行申

请借款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7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票反对。 

为满足子公司发展需要，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海思科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置业有限公司，以其拥有的土地及在建工程为抵押物，向成都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金河支行（以下简称“成都银行”）申请借款人民币 29,500

万元，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 5%，期限六年，资金用于海思科运

营总部及研发中心项目建设，非用于地产投资。 

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7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票反对。 

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成都海思科置业有限公司在成都

银行申请贷款业务提供担保，担保范围为成都银行《固定资产贷款合

同》项下所享有的全部债权，包括借款本金、利息（包括复利和罚息）、

以及相关费用、违约金、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物权而

发生的一切费用。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范

围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提供

融资担保无需提供反担保。 

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等公

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2019 年 08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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